
医保政策 问答详解

问题的现实性
三个在校女生谈论一个来学校

征婚的男子。

甲（低年级本科生）：他有多高，

相貌英俊吗？

乙（硕士研究生）：他作什么工

作，月薪几多？

丙（博士研

究 生 ）：他 在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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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哪些大学生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答：合肥市范围内，根据国家规定批准设立并实

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各类院校（包括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和成人院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科研院所等）招

收的在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位）以及

非在职研究生（以下简称“大学生”），均可以参加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问：大学生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是多少？

答：学生个人缴费标准暂按每人每年35元的标准

执行。

问：大学生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时间是如何规定的？

答：在校大学生以所在高校为参保单位，办理参

保登记、缴费手续。大学生应于每年9月1日至9月

20日，按年度一次性足额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所属

高校代收并开具财政部门监制的专用收款票据，在每

年9月30日前到主管的地税部门缴纳。

因特殊情况，大学生在9月20日后入学、转学或毕

业、退学的，各高校应及时为其办理补充登记、缴费手续

或注销登记。大学生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后，发生转

学、退学或死亡等情形时，所缴纳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费。

问：异地转院、异地急诊抢救住院的医疗费用如

何结算？

答：大学生在异地住院（包括转往异地住院、异地急

诊抢救住院，实习、寒暑假、休学等不在校期间因病在当

地住院），先由个人或学校全额垫付住院医疗费用，出院

后两个月内，由所在高校凭转院申请、出院小结、异地住

院医院的住院费用结算清单、住院医疗费发票单据和高

校证明等材料，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结算。

问：大学生患特殊病如何进行特殊病门诊治疗？

答：大学生在校期间，一个结算年度内可选择一

家定点医疗机构，凭门诊特殊病医疗卡和本人身份证

进行门诊治疗。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限额是多少？

答：大学生参保缴费后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结

算年度为每年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一个结算

年度内，住院和门诊特殊病的基金合计最高支付限额

为每人每年10万元。

问：参保大学生是否实行定点治疗？全市城镇居

民定点医疗机构有哪些？

答：是定点治疗。目前全市有61家城镇居民定点

医疗机构，参保大学生可以任意选择就诊。在非城镇

居民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

予报销。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住院手续如何办理？

答：大学生因病需要住院治疗的，应持本人身份

证到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

医。大学生不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或不持身

份证住院的，发生的医疗费用基金不予支付。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有哪些情况医保基金不

予支付？

答：大学生因违法犯罪、斗殴、酗酒、自残、自杀、交

通事故、医疗事故，生育与计划生育，赴港、澳、台及国外

期间等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支付范围是如何

规定的？

答：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普通门

诊、住院及门诊特殊病的支付范围，按照合肥市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目录、医疗服

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使用乙类目录的药品

以及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费用的诊疗项目所

发生的费用，先由参保学生自付一定比例，余下部分

再按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支付。详情见《合肥劳动保

障网》（www.ahhfld.gov.cn）。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转院手续如何办理？

答：大学生在校期间患疾病在本市三级定点医院

难以诊断或诊断已明确，但无治疗手段的，可由本人

向经治医院申请转往异地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诊

治。异地转院由本人填写《合肥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异地转院申请表》（从《合肥劳动保障网》下载），

经本市定点三级医院签署意见，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

心审核批准后，到申请表上登记的医院进行住院治

疗，否则发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问：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的出院费用如何结算？

答：大学生在校期间住院和门诊特殊病治疗费用，

属于个人应承担的费用，由大学生支付给定点医疗机

构；属于基金承担的费用，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

后及时支付给定点医疗机构。

问：大学生异地急诊住院有何规定?

答：大学生在异地急诊抢救住院，或在实习、寒暑

假、休学等不在校期间因病住院，应在当地基本医疗

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否则，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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